
附件 2 

2022-2023 学年春夏学期本科课程选课 

学院（系）工作要点 

一、各学院（系）应了解本次选课的总体安排，提醒本

学院（系）学生按时参加选课。通过统计学生选课学分数，

尤其通过毕业资格预审核筛选出本学院（系）毕业班学生应

修但尚未选上的课程，督促学生完成选课。按照规定，如当

学期上课时数已超过课程总时数三分之一，开课学院（系）

不能再批准学生的任何补选申请。 

二、在第一轮选课前核查本学院（系）的开课、排课、

排考和预置课程情况，如有问题应及时在选课前解决。某些

教学班如果是针对特殊学生群开班的，请务必检查是否在落

实任务时已经标注“面向对象”信息，如未标注，请在教务

管理系统中的“教学计划管理”->“课程标注管理”->“修

改面向对象”中标注，以免其他学生误选。如果是完全限定

指定学生的教学班，请选课前务必通知课程中心不要纳入正

常选课，选课名单由开课学院（系）本科教学管理部门自行

确定，建议在选课前导入选课名单。 

三、为满足个性学分、本研互通选课和辅修/双专业/双

学位修读的需要，原则上所有必修课、专业课均要求在计划

人数的基础上扩容 20%，但不超过场地容量上限。开课学院

（系）在第一轮选课前可调整教学班的选课容量，选修课可



以增加或减少容量，但是必修课原则上只可增加容量，减少

容量会导致预置课程出错。对于不希望预置的课程，可在预

置后、选课前删除预置名单，或者提前通知课程中心。 

四、开课学院（系）在第一轮选课结束后统计所开课程

的实际选课情况，如有必要可在教务管理系统中调整扩大教

学班的容量，或者联系课程中心增开教学班。为减轻后期补

选申请审批的工作量，应尽量在第二轮选课前做好扩容和增

开班的工作。 

五、开课学院（系）审批补选申请注意事项如下： 

1.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补选申请审批，尽可能早处

理。因特殊情况超出规定时间才审批的，应负责通知到学生

本人，以免学生因不知审批结果而未按规定上课。审批原则

是：本大类（或本专业）选课的学生尽量给予批准；跨大类

（或跨专业）选课的学生和有选修要求的学生适当考虑。如

有必要，应先征求课程组负责人、任课教师的意见后再处理。 

2.当申请人数超过补选上限时，审批原则为下列学生优

先：本大类（或本专业）推荐必修的学生；高年级学生特别

是应届毕业班学生；即将搬离紫金港校区的学生，特别是拟

搬迁至舟山校区的海洋学院学生；已选总学分数特别低的学

生。已获得课程学分重复修读的学生在有补选余量的前提下

最后审批。 



3.根据学校安排，有部分专业、年级的本科学生将搬迁

至其它校区。其中部分学生未修足通识课程学分或个性课程

学分，请各学院（系）在审批时给予优先考虑。 

4.实验课如已选人数达到实验室场地上限，补选申请一

律不予批准。如果实验室场地确实还有容量，请与实验室负

责人核实后再做扩容处理。 

5.在审批过程中，当遇到教室座位已满但任课老师同意

扩容的情况，可在向课程中心提出更换更大的教室后再处理

学生的补选申请。 

6.因教务管理系统中补选申请的审批情况是实时公开

的，请各学院（系）务必慎重处理审批事项。如需撤销已批

准的学生补选申请，请务必通知到学生本人，解释撤销原因

并征得其本人的同意。 

7.请关注每个申请学生的个人信息，包括总学分、申请

理由等。 

六、第一次网上补选申请处理完毕后，各开课学院（系）

统计教学班的选课情况，将人数较少的教学班统一报到课程

中心做停开处理。原则上下列情况不能停开教学班： 

1.通识选修课选课 30 人以上，或者达到设定容量半数

以上的小班。 

2.紫金港校区之外的其他校区所开的通识选修课程。 

3.必修课程教学班停开后，相同时间段无其他教学班供

停开教学班学生改选。 



4.专业选修课程人数达到专业人数 1/3以上，且停开后

无其他专业选修课供学生替代选课。 

5.不符合停开原则但有特殊情况需要停开的，须以书面

形式向教务处提出申请。 

七、学生已经确认选上的课程，除了停开班，如无其他

特殊情况不得删除；如要删除请告知学生原因并征得学生本

人的同意。 

八、各开课学院（系）有关选课的特殊说明、实验安排、

非正常停课、临时调课等情况，应及时自行发布到教务管理

系统、教学管理信息服务平台的通知公告栏中。 

九、免听实行线上申请。学生提交申请后，任课教师和

学生所在学院（系）本科教学管理部门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审

批。免听申请应符合《浙江大学本科课程成绩评定与管理办

法》第十六条规定。 

十、请特别提醒任课教师：按规定开展教学活动是保障

课程正常运行的基本前提。所有课程应依据教务管理系统中

的选课学生名单开展教学过程考核和期末考核；未选课学生

不得参加课程考核；当学期上课时数已超过课程总时数的三

分之一后，开课学院（系）不得再批准新的选课申请。 

 


